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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转让公司股份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分

别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2020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

让公司股份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5）和《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8）。

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马集团”）及其全资子

公司马鞍山华神建材工业有限公司拟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转让所持本公司

的全部股份 84,680,9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4%（以下简称“本次公开征集

转让”）。 

一、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进展情况 

2020 年 6 月 6 日，星马集团函告公司，在本次公开征集期内（2020 年 5 月

23 日至 2020 年 6 月 5 日），共有一家意向受让方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商用车集团”）向星马集团递交了受让意向书及相关申

请材料，并支付了认购意向金人民币 3,000万元。星马集团将组织专业评审人员

对意向受让方吉利商用车集团进行综合评审，以确定意向受让方是否符合受让条

件。 

二、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风险提示及其他事项 

1、意向受让方吉利商用车集团能否通过星马集团的评审尚存在不确定性。 

2、若意向受让方通过评审，能否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尚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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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确定最终受让方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仍须按照规定程序呈报相关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方可实施，能否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的批准及本次公开征集转让能否实施完成均存在不确定性。 

4、若本次公开征集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公开征集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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